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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注销首次授予部分4名激励

对象和预留授予部分1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34,510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占

注销前公司总股本0.0044%。

2、截至2022年5月1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

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一、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一）2018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意见。

（二）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7月20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通过内部公示系统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

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年7月21日， 公司监事会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

公示情况说明》。

（三）2018年7月26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

定股票期权授权日/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18年7月27日，公司董

事会披露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18年8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条件业已成就，激励对象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完成了相关的授予登记

工作， 并披露了 《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

（五）2019年3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2019年4月22日，公司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七）2019年6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股

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19年6月26日办理完成。

（八）2019年7月24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预留授予条件业已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授予日符合相关规

定。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于2019年9月

19日完成了相关的授予登记工作，并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九）2019年9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十）2019年9月2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十一）2019年12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

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19年12月25日办理完成。

（十二）2020年3月26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

（十三）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十四）2020年7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

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0年7月28日办理完成。

（十五）2020年9月10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2020年9月25日，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和

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十六）2020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七）2020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十八）2021年1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

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1年1月29日办理完成。

（十九）2021年4月22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

数量的议案》《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十）2021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

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十一）2021年7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21年7月30日办理完成。

（二十二）2021年9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三个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2021年9月24日，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2021年9月29日，首次授予部

分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

（二十三）2021年9月18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十四）2021年10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

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股票

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1年10月8日办理完成。

（二十五）2021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十六）2021年10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1年10月28日办理

完成。

（二十七）2021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并于2021年11月19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

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十八）2022年3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2年3月3日办理完成。

（二十九）2022年4月21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和数量

现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中4名激励对象在公司为其办理股票期权行权手续后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

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拟对前述首次

授予部分4名原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开放行权但尚未行权的21,760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和预留授予部分1名原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开放行权但尚未行权的12,750份股票期权进

行注销。

因此，本次合计注销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共计4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34,51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三、股票期权注销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上述共计34,510份股票期

权注销事宜已于2022年5月10日办理完毕。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

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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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号3幢睿昂基因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101,1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101,1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77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770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慧女士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彦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4、 因疫情防控要求，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通过通讯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01,1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7、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梦媛、沈真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2-039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否决了提案19.00《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0日 （星期二）9:

15-9:25、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0日 （星期二）9:15至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樟坑径社区五和大道308号侨安科技园C栋厂房四楼1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尹高斌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483,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3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391,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5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91,5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16,9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47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125,4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29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91,5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1842％。

（八）会议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董事长尹高斌、副董事长刘刚，董事申觉中、陈志和、左文广、游向

阳，独立董事曾志刚、强晓阳；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章玉

婷、蔡颖漩；保荐代表人张华先生。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1年度述职报告，对2021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

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4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51%；反对1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70%；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9,189,6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8%；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2%。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9,189,6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8%；

反对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2%。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3,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61%；弃权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4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9,189,6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8%；

反对3,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弃权2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4%。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99%；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9%。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49,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74%；反对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2%；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04%。

1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尹高斌先生、刘刚先生、申觉中先生、左

文广先生、游向阳先生、吴维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6.01选举尹高斌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4,56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3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8,11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873%。

16.02选举刘刚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1,85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5,41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580%。

16.03选举申觉中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1,85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5,41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580%。

16.04选举左文广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1,85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5,41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580%。

16.05选举游向阳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1,85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5,41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580%。

16.06选举吴维萍先生担任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1,85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5,41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580%。

1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曾志刚先生、强晓阳先生、曾港军先生当

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7.01选举曾志刚先生担任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1,85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5,41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579%。

17.02选举强晓阳先生担任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4,45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3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8,01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862%。

17.03选举曾港军先生担任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1,85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5,41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579%。

18、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赵迪先生、傅飞晏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8.01选举赵迪先生担任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1,85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5,41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579%。

18.02选举傅飞晏女士担任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394,45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33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128,01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6.4862%。

19、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6%；反对51,436,1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407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反对

6,169,7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3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0、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31,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3976%；反对5,4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9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6,164,612.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8832%；反对5,4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章玉婷、蔡颖漩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强瑞精密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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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翔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5,906,75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820号文核准。 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达到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906,750股，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

544,75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362,000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64元/股。

联翔股份于2022年5月1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联翔股份” A股10,362,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并于2022年5月12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于2022年5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认购

资金应当于2022年5月12日（T+2日）16:00前到账。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

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5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047,034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71,274,364,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453819%。 配号总数为

71,274,36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71,274,36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878.44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1%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589,75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23,317,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0.0327144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5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5月12日

（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晋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行董事会

决定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 在太原召开

本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会议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会议召集人

本行董事会

（三） 会议时间

2022 年 6 月 10 日上午 10:00， 预计不会超

过半个工作日

（四） 会议地点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59 号 22 楼

会议室

（五） 会议方式

现场会议、 投票表决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及批准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及批准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审议及批准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及批准 2022 年度财务预算

6.审议及批准监事会对董事 2021 年度履职监

督评价报告

7.审议及批准监事会对监事 2021 年度履职评

价报告

8.审议及批准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成员 2021

年度履职监督评价报告

9.审议及批准建议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10.审议及批准建议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11.审议及批准建议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

12.审议及批准建议制定《晋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承诺管理办法》

13.审议及批准聘请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机构

特别决议案

14.审议及批准建议修订《公司章程》

汇报事项

1.听取关于《2021年度关联交易报告》的汇报

三、 会议出席对象

（一） 于 2022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 止名

列本行股东名册的内资股股东将有权出席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可于会上投票（对于股权质押

的股东， 将根据公司章程限制投票权）。

（二） 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有权委任一位

或者一位以上的股东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而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三） 本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 本行聘请的律师、 其它中介机构代表

及嘉宾。

四、 会议登记办法

为保证本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顺利召

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提前办理会议登记， 具体

办法如下：

（一） 内资股股东

1、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股权证明原件；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

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2）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

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 个

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 法人股东登

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4） 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也可在登记时间截止

前将上述资料的复印件以专人、 邮寄或传真等方

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 但参会时须

提供上述材料的原件。

2、 登记时间

2022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上午 8： 30 至

11： 30， 下午 15： 00 至 17： 30。

3、 登记地点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59 号。

（二） H 股股东

详情参见本行向 H 股股东另行发出的股东大

会通告。

五、 其他事项

（一） 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内资股股东请

填妥及签署相关回执， 并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一） 或之前以专人、 邮寄或传真等方式送达

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H 股股东递交方式另行公告。

（二） 股东大会参会回执样本、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样本请到本行网站

（http://www.jshbank.com/） 下载。

（三） 会议资料及联系人

本次会议议案资料存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供各位股东查阅。

联系地址： 中国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59号

邮政编码： 030006

联系人： 药女士、 葛女士

联系电话： 0351-7825813/0351-7825812

传真： 0351-6819503

电子邮件： gqjsbank@163.com

（四）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交通及

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 会议相关资料可查询本行网站（http:

//www.jshbank.com/）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月 11 日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

调取资料（文件）通知书送达公告

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德逊：

因我局现场检查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个人需

提供相关经营资料和财务资料。

因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调取资料（文件）通知

书》（鄂证监调字[2022]001号）。 限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调取资料（文件）通知书，并积极配

合检查工作（联系人：李娄俊，电话027-87460019）。 逾期即视为送达。

湖北证监局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0338� � � � � � � � � � �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22-025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同

意撤回申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潍柴动力” ）因收购潍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潍柴雷沃” ）约22.69%股份一事（下称“本次交易” ），于2022年4月19日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提交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书》及附件等材料。

经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沟通，由于本次交易前后潍柴雷沃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属于

同一控制下的重组，不适用反垄断法项下经营者集中情形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向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撤回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材料申请书》。 2022年5月7日，公司收到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同意撤回申报通知书》（反执二审查[2022]544号），

同意撤回潍柴动力收购潍柴雷沃股份案经营者集中申报的申请。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